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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佈僅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在香港、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認購任何證券的
任何邀請，本公佈（或其任何部分）或分發本公佈之事實亦不會構成任何認購證
券合約或邀請的基準或有關依據，且僅供說明用途。分發本公佈可能在若干司
法管轄區受到法律限制，而獲得本公佈內容提述資料的人士應自行了解及遵
守任何該等限制。任何未能遵守此等限制之情況可能構成任何有關司法管轄
區的違法行為。本公佈提述的證券尚未根據任何證券法律及規例發行、登記或
獲准在香港、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向公眾發售或流通。概無作出任何該等證券
將會在香港、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發行或就此登記或獲准向公眾發售或流通
之表述。除非已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項下進行登記
或已在證券法項下獲豁免登記，否則證券不得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在美國
的任何證券公開發售將以招股章程進行，並可向發行人取得有關招股章程，當
中載有有關發行人及其管理層的詳細資料及財務報表。

GRAPHEX GROUP LIMITED
烯 石 電 動 汽 車 新 材 料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28）

自願性公佈

業務更新

本公佈乃由烯石電動汽車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自願作出，旨在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近
期業務發展之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宣佈本公司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安徽省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內設立包覆碳化生產
工廠（「工廠」）的戰略部署。包覆碳化是生產鋰電池負極材料的一個關鍵工序，
能有效提高天然石墨負極材料的電化學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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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預計於二零二五年第四季度開始商業營運，初期計劃年產能約為15,000公
噸。為執行該項目，本公司擬成立項目公司或與戰略投資者訂立合資企業安
排，以營運及管理工廠。

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中國國務院批准的國家級開發區，為工業項目提供完
善的基礎設施及政策支持。於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拓展業務為本公司發展戰
略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利用該區 (i)位於長江三角洲經濟樞紐的戰略地理位置；
(ii)先進的材料製造工業基礎設施；(iii)支持高科技企業的有利政府政策；及 (iv)

已建立的原材料及分銷供應鏈網絡。此外，宣城於新能源汽車及電子產品生產
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為電池零部件、導電薄膜及耐磨應用的包覆碳化創造
強勁的國內需求，使其成為負極材料生產企業尋求具競爭力的產能以及進入
中國和國際市場的理想地點。董事會相信，該投資將增強本公司的產能、提高
成本效率，並增強其於國內和國際包覆碳化市場的競爭地位。

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設立工廠不會影響本集團的其他擴充及發展計劃。本公司股
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佈乃作為自願性公佈刊發，以知會公眾本集團最新
業務發展。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尚未就設立工廠事宜訂立任何確定協議。因
此，擬設立工廠事宜未必會落實。倘本公司決定設立工廠，本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就投資架構、資本需求、項目進
度及╱或合營企業夥伴作出進一步公佈。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
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烯石電動汽車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興達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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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劉興達先生、陳奕仁先生及仇斌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馬力達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談葉鳳仙女士、王雲才先生、廖廣生先生
及唐照東先生。


